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
中華民國107年1月15日
府行救字第1070014503號
訴願人：潘００            住所：花蓮市００街００號０樓
送達代收人：林００        住所：台中市西區００路００號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仁愛鄉公所
訴願人潘００因申請租佃爭議調解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（以下同）106年10月17日仁鄉土農第1060021515號號函，提起訴願乙案，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：
  主  文

訴願不受理。

事  實

緣訴願人於79年11月15日起，逐次與本縣仁愛鄉華岡段91-6、91-8地號原地主周朝林、張娥等簽訂合約書，承租該土地作為耕作使用，期間歷經多次期滿換約，嗣後於105年5月間由張娥之子宋呈富繼承91-6地號、張娥之女宋秀花繼承91-8地號後，訴願人於本期租約屆至前之106年8月11日委託律師發函欲續訂租約，惟土地所有權人表明自106年12月31日最近一期租約到期後，明確拒絕不再續租予訴願人。訴願人於106年9月20日申請華岡段91-6、91-8地號等2筆土地民事租佃爭議調解事，因原處分機關未設立耕地租佃委員會，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3條第3項之規定，原處分機關於106年9月26日仁鄉土農字第1060020579號函轉本府調解。本府於106年10月3日府地籍字第1060206521號函以本案調解申請之聲明，係為確認三七五租佃關係存在，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所訂應由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處之租佃爭議案件，係專指當事人間因耕地租賃之權利義務所生之爭議而言，惟本案是否有耕地租賃關係存在，非行政機關所能認定，應由當事人訴請法院認定，拒絕調處駁回在案，原處分機關以106年10月17日仁鄉土農字第1060021515號函復訴願人，訴願人不服，於同年10月27日向本府提起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理    由

1、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：「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本法提起訴願。…」、同法第77條第8款規定：「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：…八、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。」、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6條規定：「本條例施行後，耕地租約應一律以書面為之；租約之訂立、變更、終止或換訂，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申請登記。前項登記辦法，由內政部、直轄市政府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。」、同法第26條第1項規定：「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，應由當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；調解不成立者，應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；不服調處者，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，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，並免收裁判費用。」、農業發展條例第20條規定：「本條例中華民國89年1月4日修正施行後所訂立之農業用地租賃契約，應依本條例之規定，不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。本條例未規定者，適用土地法、民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。本條例中華民國89年1月4日修正施行前已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，或已依土地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訂定租約者，除出租人及承租人另有約定者外，其權利義務關係、租約之續約、修正及終止，悉依該法律之規定。…」分別定有明文。
2、 再按最高行政法院91年判字第2414號判決揭示：「人民因耕地租佃關係所發生之爭執，屬於私權之爭執，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之規定，應另循租佃爭議程序，申請調解調處，不服調處者，移送該管司法機關裁判，自不得依行政爭訟方法以求救濟（參照本院50年判字第70號判例）。上開調解調處乃法律所定起訴請求私權救濟前必經之程序，本質上屬私權爭執之租佃爭議，不因必經該程序而更易其本質。受理調解或調處之機關拒絕人民調解或調處之聲請者，既屬就私權爭執所為，且已經過其程序，人民得逕行提起民事訴訟（參考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362號判例），仍不得依行政爭訟程序以求救濟。其訴訟事件不屬行政法院之權限，若竟提起，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其與二林工商間有耕地租約存在，因租佃爭議聲請被上訴人調解，遭被上訴人（彰化縣二林鎮公所）為拒絕調解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又遭駁回，乃提起撤銷訴訟。依上述說明，原審並無審判權，乃原審從實體上審理認上訴人起訴無理由，判決駁回其訴，理由容有未洽。」、同院94年判字第607號判決亦揭諸：「人民因耕地租佃關係所發生之爭執，屬於私權之爭執。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之規定，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，應由當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；調解不成立者，應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；不服調處者，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。則苟租佃爭議事件經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成立，其效力乃租佃雙方成立私法上之和解契約，耕地租佃委員會既無何意思表示存在，自非屬法律行為；苟未能成立調解，而移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，該耕地租佃委員會固須依其職權就租佃雙方之爭執作成判斷，惟此乃行政機關於法律特別規定情形下，介入私權爭執之處理，不論該項判斷之結果如何，其事件屬私權爭執之性質，均不因而改變。另不服行政處分或為行政處分之拒絕，依訴願法第2條、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、第5條第1項規定，係循訴願、行政訴訟之救濟方式；而不服耕地租佃委員會之調處之救濟方式，係移送司法機關（民事法院）裁判，由此亦可推知耕地租佃委員會拒絕就租佃爭議為調解、調處，其救濟方式係逕行提起民事訴訟（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362號判例亦同此見解），而非提起訴願、行政訴訟；否則，若解為須再經訴願、行政訴訟，受理訴願機關及行政法院至多亦僅得命耕地租佃委員會應為調解、調處，就當事人間之私權爭執事項，仍無權作成實體之終局判斷，如是，顯有違救濟程序之經濟。…被上訴人前開復函，乃自實質上否准上訴人租佃爭議之調解申請等情，為原審依法認定之事實。揆之前開規定及說明，上訴人如對被上訴人（嘉義市東區區公所）拒予調解不服，應逕向民事法院提起訴訟，不得提起行政爭訟。」
3、 訴願人理由略謂：1、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係屬保護佃農，調整業佃間權利義務，協助達成耕者有其田目的之法律，故在該條例施行後，所有耕地租賃事項，在性質相同之範圍內，均應適用，非謂凡租約之訂定、變更、終止或換訂，須經登記，始能生效。2、人民陳情書請求原處分機關回復其土地之產權，而原處分機關函復不准時，應認為係消極之行政處分，可提起行政爭訟。3、訴願人請求確認耕地租賃關係存在，係就耕地租賃關係之存在與否發生爭議，請求法院予以確認，自屬租佃爭議，應經調解、調處程序，不得逕行起訴，訴願人為訴訟之先行要件即無法具備，縱貿然起訴，亦必受法院於程序上裁定駁回，僅徒然浪費訴訟費用而已等語，資為爭議。
4、 本案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應依訴願人106年9月20日租佃爭議調解申請書召開耕地租佃委員會，就訴願人所陳租佃爭議事項進行調解，揆諸首揭規定及判決意旨，訴願人就耕地租佃委員會拒絕就租佃爭議為調解、調處，不得提起訴願、行政訴訟行政救濟，應依法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解決，方屬正辦；否則，若解為須再經訴願、行政訴訟，受理訴願機關及行政法院至多亦僅得命耕地租佃委員會應為調解、調處，就當事人間之私權爭執事項，仍無權作成實體之終局判斷，顯有違救濟程序之經濟。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機關106年10月17日仁鄉土農第1060021515號函，主張租佃爭議事項進行調解為訴訟之先行要件，實屬有誤，委不足採。本件訴願程序顯有未合，自不應受理。訴願人其餘之主張，核與訴願決定之結果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5、 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，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
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
委員 吳 萬 春

委員 黃 啟 修

委員 賴 政 忠

委員 陳 錦 白

委員 周 敏 正

委員 石 尊 仁

委員 林 琦 瑜

委員 柯 俊 良

中華民國107年1月15日

縣長  林 明 溱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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